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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社會局辦理身心障礙者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補助合約書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甲方)與                                           

 (以下簡稱乙方)，為紓解身心障礙者家庭長期照顧之壓力，以促進其家庭整合與   

 生活素質，提供本市身心障礙者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雙方協議如下： 

 一、服務期間：自民國 113年 1月 1日起至民國 113年 12月 31日止。 

 二、服務對象： 

(一) 設籍或實際居住本市，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二) 家庭照顧者未接受長期照顧服務法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喘息服   

務、未領有政府提供之特別照顧津貼或其他照顧費用補助。 

(三) 身心障礙者同一時段未接受日間及住宿式照顧服務、居家照顧服務，或

其他有關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之服務。 

(四) 未聘僱看護(傭)。 

(五) 經社工專業評估確屬需照顧者。 

(六) 符合身心障礙者家庭照顧者服務辦法第九條之一規定者，不受前項第四

款規定之限制。 

 三、辦理方式：由乙方提供服務人員辦理居家式或社區式或機構式照顧。 

 四、服務流程： 

(一)乙方接到甲方之派案後方得進行此項服務。 

  (二)服務內容、服務收費及補助標準、補助時數及相關規定等應依「臺南市政

府社會局辦理身心障礙者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作業要點」及「臺南市政府

社會局補助辦理身心障礙者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實施計畫」規定辦理。 

 五、撥款方式：乙方於每季(3、6、9、12月)結束後 15日內檢具請款公文及下列 

     文件送甲方審核後撥款。 

  (一)個案申請表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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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個案合約書影本。 

  (三)個案服務紀錄表影本。 

  (四)支出原始憑證。 

  (五)經費支出明細表。 

  (六)服務補助費用請領清冊。 

  (七)領款收據。 

六、因服務而產生之糾紛或訴訟，由乙方負責處理；若因乙方之故意或過失，致 

    服務對象之權利或利益受有損害時，應由乙方負賠償責任。 

七、乙方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甲方應予糾正並通知限期改善，30日內仍未改善者， 

    甲方得單方面終止或解除契約，乙方不得提出異議或要求補償。 

  (一)服務對象、服務內容與本合約規定不符者。 

  (二)規避、防礙、拖延或拒絕甲方之輔導查核。 

  (三)對於業務、財務不實之陳報者。 

  (四)對服務對象有不當之行為者。 

  (五)未按合約規定另立名目收取費用者。 

  (六)違反合約之規定者。 

八、服務在職教育訓練：服務人員每年應接受二十小時之身心障礙者在職訓練，

且應有百分之五十以上之內容與身心障礙者特質、照顧技巧及服務態度相

關，並確實登打於全國身心障礙福利資訊整合平台。 

九、服務提供單位須配合將服務相關資料，登打至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全國

身心障礙福利資訊整合平台資訊系統，且於每年一月、四月、七月、十月，

前開各月之始 5日前完成服務季報表之登打及數據之校正。 

 

十、本合約 1 式 3 份，甲方執二份、乙方執一份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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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約人 

 

 

 

甲   方：臺 南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法定代理人：局  長   盧 禹 璁 

住      址：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 2 段 6 號 

 

 

 

 

乙   方：  

負 責 人：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月          日 


